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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心關鍵性的被動精神 
 

希伯來書 11:35-41 
 

引言、我們只有一種「信法」 
 

關於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的系列講章，今天已經是第十四篇，也是最後的一篇了。對於基督信

仰所說的「信」，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經能夠掌握它的精確意義。若還是不能，今天是「最後

機會」啦！【這當然說笑，這系列的講章，我暫時都不會刪除，大家如有時間心力，可從頭

到尾再聽（讀）一遍。記得，要掌握大綱，不要糾纏於細節。】 

 

當下，無論在教會內外，信心都被演繹為某種「成功秘訣」或「成功力量」，所要高度凸顯

的，總是信心的所謂積極作用、正面力量和主動精神。包裝上面，當然仍會叫你稍事忍耐或

者堅持到底，不過，「忍耐」云云只是手段，「成功」和「果效」才是講和聽這種信心的人

的終極甚至唯一真實的關懷。 

 

平心而論，希伯來書以至整本聖經的作者都沒有故作清高，沒有否定任何對功利性的結果的

關懷和期待，沒有不切實際也不近人情地宣揚甚麼「只問耕耘不問收穫」之類的高調。真實

的人、真實的信仰，帶著功利的目的，譬如，要得著天國的幸福、要得著永遠的生命、要得

著天父兒女的名分等等，絕對是天經地義，無愧於心的。基督徒絕無必要「扮清高」。 

 

誠實的基督信仰所反對的，不是信仰裡頭有「功利成分」，而是對信仰與功利（事功）的關

係的錯誤的「邏輯演繹」。關於這個「信與事功的邏輯」，我上篇講章中已經講得不少，不

過，今天的信息──信心關鍵性的被動精神──卻是非常重要和有力的總括。 

 
聖經真理的確不依人的意志轉移，當全世界都在唱著甚麼「積極」、「正面」和「主動」的

時候，希伯來書卻以其「神來之筆」（事實確是從「神」而「來」的手筆），高調宣揚基督

信仰裡的信心關鍵性的「被動精神」來搗全世界的蛋。其實，全篇希伯來書第十一章都充滿

信心的另類論調，只是它的結筆，即十一章三十五至四十一節，卻發揮得更加淋灕盡緻。 

 
現在，讓我們先讀一讀這六節經文，然後逐一領會其中耐人尋味的信心意境： 

 

來 11:35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，又有人忍受嚴刑，不肯苟且得釋放，為要得著

更美的復活。36 又有人忍受戲弄、鞭打、捆鎖、監禁各等的磨煉，37 被石頭打死，

被鋸鋸死，受試探，被刀殺，披著綿羊、山羊的皮各處奔跑，受窮乏、患難、苦害，

38 在曠野、山嶺、山洞、地穴飄流無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39 這些人都是因信

得了美好的證據，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。40 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，叫他們

若不與我們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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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不「阻擋」上帝的信心 
 

來 11:35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， 

 

望文生義地「解經」，一定會將這半節經文解釋為： 

 

有甚麼「了不起」的婦人們，運用了甚麼「了不起」的信心，就達到了得到死人復活

的「了不起」的結果。 

 

這就叫做錯到離天萬丈！ 

 

這幾節經文雖然未有指名道姓，但不等於我們可以任意附會然後自由發揮或無限引伸。作者

不加細說，表面上是因為「時候不夠」，實質的原因是其中所指的是人所共知的人和事，故

而再不必多說了。事實上，這句中的「得自己的死人復活」的「婦人」，稍稍熟悉舊約聖經

的，便知所指的主要就是這兩個「婦人」──第一個是先知以利亞使她兒子復活的寡婦： 
 

王上 17:17-24 這事以後，作那家主母的婦人，她兒子病了；病得甚重，以致身無氣息。婦人對以利

亞說：「神人哪，我與你何干？你竟到我這裏來，使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兒子死呢？」以利亞對

她說：「把你兒子交給我。」以利亞就從婦人懷中將孩子接過來，抱到他所住的樓中，放在自己的床

上，就求告耶和華說：「耶和華──我的神啊，我寄居在這寡婦的家裏，你就降禍與她，使她的兒子

死了嗎？」以利亞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，求告耶和華說：「耶和華──我的神啊，求你使這孩子的靈

魂仍入他的身體！」耶和華應允以利亞的話，孩子的靈魂仍入他的身體，他就活了。以利亞將孩子從

樓上抱下來，進屋子交給他母親，說：「看哪，你的兒子活了！」婦人對以利亞說：「現在我知道你

是神人，耶和華藉你口所說的話是真的。」 

 

第二個是另一位先知以利沙使她兒子復活的書念婦人：（書念是地方名） 

 
王下 4:18-37 孩子漸漸長大，一日到他父親和收割的人那裏，他對父親說：「我的頭啊，我的頭啊！」

他父親對僕人說：「把他抱到他母親那裏。」僕人抱去，交給他母親；孩子坐在母親的膝上，到晌午

就死了。他母親抱他上了樓，將他放在神人的床上，關上門出來，呼叫她丈夫說：「你叫一個僕人給

我牽一匹驢來，我要快快地去見神人，就回來。」丈夫說：「今日不是月朔，也不是安息日，你為何

要去見他呢？」婦人說：「平安無事。」於是備上驢，對僕人說：「你快快趕著走，我若不吩咐你，

就不要遲慢。」婦人就往迦密山去見神人。神人遠遠地看見她，對僕人基哈西說：「看哪，書念的婦

人來了！你跑去迎接她，問她說：你平安嗎？你丈夫平安嗎？孩子平安嗎？」她說：「平安。」婦人

上了山，到神人那裏，就抱住神人的腳。基哈西前來要推開她，神人說：「由她吧！因為她心裏愁苦，

耶和華向我隱瞞，沒有指示我。」婦人說：「我何嘗向我主求過兒子呢？我豈沒有說過，不要欺哄我

嗎？」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說：「你束上腰，手拿我的杖前去；若遇見人，不要向他問安；人若向你問

安，也不要回答；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臉上。」孩子的母親說：「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，又敢在你面

前起誓，我必不離開你。」於是以利沙起身，隨著她去了。基哈西先去，把杖放在孩子臉上，卻沒有

聲音，也沒有動靜。基哈西就迎著以利沙回來，告訴他說：「孩子還沒有醒過來。」以利沙來到，進

了屋子，看見孩子死了，放在自己的床上。他就關上門，只有自己和孩子在裏面，他便祈禱耶和華，

上床伏在孩子身上，口對口，眼對眼，手對手；既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的身體就漸漸溫和了。然後他

下來，在屋裏來往走了一趟，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打了七個噴嚏，就睜開眼睛了。以利沙叫基

哈西說：「你叫這書念婦人來」；於是叫了她來。以利沙說：「將你兒子抱起來。」婦人就進來，在

以利沙腳前俯伏於地，抱起她兒子出去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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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到新約，「得自己的死人復活」的「婦人」還有很多，最著名的必定是得了弟弟拉撒路復

活的馬大和馬利亞姊妹了。不詳說了，只引述兩句最能代表她們的信心程度的經文： 

 
約 11:21 馬大對耶穌說：「主啊，你若早在這裏，我兄弟必不死。」 

 
約 11:32 馬利亞到了耶穌那裏，看見他，就俯伏在他腳前，說：「主啊，你若早在這裏，我兄弟必不

死。」 

 

老實說，這四個「婦人」的信心表現都只是「差強人意」，說不上「大有信心」，但她們卻

都「得自己的死人復活」。不過，這個事實卻正好證明：「了不起的結果」並不需要我們的

宗教常識裡面所謂的「了不起的信心」。 

 

這幾個「婦人」的信心雖然「小」，但畢竟是「有」！「有」在哪裡？就在她們的「不阻止」

裡面！──她們都有不少疑惑的話，寡婦是「神人哪，我與你何干？你竟到我這裏來，使神

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兒子死呢」、書念婦人是「我何嘗向我主求過兒子呢？我豈沒有說過，

不要欺哄我嗎」、馬利亞姊妹是「主啊，你若早在這裏，我兄弟必不死」，但至少她們沒有

「阻止」先知或主耶穌的行動，沒有根本上疑心上帝。她們都讓先知或主耶穌「作工」，最

終就「得自己的死人復活」。換言之：她們的信心並不是促成「復活」的神秘力量，而是容

讓先知或主耶穌作工的最起碼的耐心與信任。 
 

狂妄不知安分的現代人，總以為自己可以「幫助」上帝，殊不知道，他們肯站

在一旁「不礙事」已經是信心的表現！注意，我不是說人真的有能力「阻止」

上帝的作為或人的不信真的會「限制」上帝的工作。正如我上一篇講章中強調

的，這幾個婦人若然不信，上帝的整個拯救以色列人或全人類的計劃仍然可以

完成，只是她們就沒有資格參與其中，也不能分享到最後的成果。 

 

這種「不阻止」就算是有信心的講法，看似消極和被動，會很掃大家興，很不

能滿足狂妄自大的現代人的心理，不過，卻是極重要的信心基礎──請永遠記

得：信心最難的，不是「動手動腳做甚麼」，而是「停手」、「放手」、「不

做甚麼」──甘心站在一旁「看」上帝的作為： 

 
出 14:13 摩西對百姓說：「不要懼怕，只管站住！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

救恩。因為，你們今天所看見的埃及人必永遠不再看見了。」 

 

發夢也要記得這句「信心格言」── 
 

信心不是「搖動上帝的手」，而是「綁起你自己雙手」！ 

 

以下幾點，其實都是由此伸引出來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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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不圖謀自救的信心 
 

來 11:35 ......又有人忍受嚴刑，不肯苟且得釋放，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。 

 

希伯來書作者讚賞這些有信之人甘於「忍受嚴刑，不肯苟且得釋放」，甚麼是「苟且得釋放」

呢？就是「做一些甚麼」（不管是甚麼）來「自我解救」的行動。 

 

最破壞基督信仰裡的信心的，就是這種不斷地「圖謀自救」的惡俗的宗教心理，可悲是它已

經充斥了整個主流教會，救無可救。至於甚麼是「圖謀自救」呢？ 

 

我們卻不要把它想得太狹，以為只是指做甚麼「壞事」，例如向現實低頭妥協，跪拜假神偶

像，來逃避別人的冷眼或當權者的逼迫等等。記住要「立體」呀，「圖謀自救」可以有許多

層次的，有些甚至看上去並不壞，但都是與信心反對的。想想，在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──

猶大賣主是「圖謀自救」，彼得三次不認主也是「圖謀自救」，但不要忘記，連彼得「動刀

救耶穌」也是「圖謀自救」呀！ 

 

基督徒求「苟且得釋放」的做法，不一定是甚麼大奸大惡的事，甚至可以是表面上很正義虔

誠的──例如彼得「動刀救耶穌」之類。放在今天，這種做法已經「進化」為為了教會的生

存或融入社會，對世界標準的曲意逢仰，大規模從事與基督信仰不相干的「社會服務」，結

果「不務正業」，最終嚴重扭曲基督信仰與教會使命，諸如此類。 

 

不少現代信徒，由早到晚都想著要「搖動上帝的手」，例如甚麼「求大事做大

事」之類，卻不知道，在上帝的手未被「搖動」之前，他們自己的手就「搖」

過不停了，「搖」到不能自制、不能自已，變成「屬靈的柏金遜症」──整天

不斷地「搖」，不曉得「停手」讓上帝工作，才是信心的真正意義。 
 

表面上，這種不斷「搖動上帝的手」的做法好像是信心的表現，但骨子裡，這

種「妄圖協助上帝來解救自己」的荒誕做法，實質是「妄圖自我解救」，只是

想利用上帝來「延伸」自己的能力──是既胡塗又異端的惡俗的宗教心理。 

 

記得，信心的核心表現總是「忍耐」和「忍受」──「忍耐」和「忍受」不是

去「做甚麼」，而是「甚麼也不做」，包括貌似敬虔的甚麼「搖動上帝的手」。

還要記往，當你「動手」的時候，上帝就「收手」，任由你「圖謀自救」，最

後自取滅亡。唯有把手放下，恆心忍耐到底的，結局就是「更美的復活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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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誓不反抗的信心 
 

來 11:36 又有人忍受戲弄、鞭打、捆鎖、監禁各等的磨煉，37 被石頭打死，被鋸鋸

死，受試探，被刀殺...... 

 

這是上一點的必然延伸──不圖謀自救的另一面，必定就是「一味的不反抗」。這些真正有

信的人，他們既然不圖謀自救，就必也會「逆來順受」，忍受各種加諸於他們身上的苦難和

凌辱。這也是非常消極被動，卻又是真信心的表現。這點較「顯淺」，就不多說了。 

 

 

四、不與世界糾纏的信心 
 

來 11: 37-38 ......披著綿羊、山羊的皮各處奔跑，受窮乏、患難、苦害，在曠野、

山嶺、山洞、地穴飄流無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 

 

上文說到信心的各種「消極」表現及「被動」精神，講到我們應當逆來順受忍耐一切，但據

此，這第四點就似乎是有點「反常」了──就是它教我們「逃跑」。我們的疑問，是「逃跑」

算不算也是一種「積極」和「主動」的行為呢？若就著上文順勢「推理」下來，我們若有信

心的話，不應該是「呆著等死」才對麼？為甚麼要「逃跑」呢？ 

 

我再說第八百零一遍，請不要忘記立體。這裡的「逃跑」絕不是「反抗」的另類形式，而是

更徹底的「不反抗主義」。這些有信之人四處「逃跑」，絕不是意味他們想找到甚麼「人間

樂土」，然後在那裡安居樂業，甚或建立甚麼「信仰國度」。剛剛相反，正正因為他們不相

信人間有樂土，不相信用甚麼努力就可以建立甚麼「信仰國度」，於是，他們不在任何地方

糾纏和留戀，可留則留，不可留則走。 

 

他們努力實踐信仰，也努力傳福音，卻從不妄想「改變世界」、「社會福音化」

或「文化基督化」。就像「游擊隊」般「打完就跑」。這不是他們沒有信心，

反之，這正是他們的信心表現──他們不糾纏於某地方或某事工，自甘於四海

飄零，因為他們確信並真實盼望那個「更美的家鄉」。他們運用的，正正符合

主耶穌親授的「福音策略」： 

 
太 10:11-15 你們無論進哪一城，哪一村，要打聽那裏誰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直住

到走的時候。進他家裏去，要請他的安。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

那家；若不配得，你們所求的平安仍歸你們。凡不接待你們、不聽你們話的人，你們

離開那家，或是那城的時候，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當審判的日

子，所多瑪和蛾摩拉所受的，比那城還容易受呢！ 

 

他們是「世界不配有的人」，所以，他們不稀罕與世界糾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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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痴痴地等的信心 
 

來 11:39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，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。 

 

這些有信的人總的信心表現，就是痴痴地、傻傻地、呆呆地等。 
 

他們已有了很好的信心表現，甚至得了上帝的稱讚（即「美好的證據」），卻是「未得著所

應許的」。這「應許」指的，就是前文一直講著的「更美的復活」和「更美的家鄉」，也包

括由此隱含著的「更美的名分」，就是成為上帝的兒女。 

 

從人看來，基督信仰的信心的核心精神是極其消極、負面和被動的，歸結就只

有一個字──「等」。告訴大家，不能這樣「等」的人，天天發夢做甚麼「大

事」的人，由早到晚想著「搖動上帝的手」的人，從來不知道「信」為何物！ 

 

問題卻是：為甚麼「信」總要求我們這樣「呆呆地等」呢？ 
 

 

結語、信心的終極奧秘：為甚麼總是要「等」？ 
 

來 11:40 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，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 

 

原來，天父要我們「等」，是因為祂預備了要給我們「更美」（其實是「最美」）

的東西。 
 

細看經文，「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」的解法有點含糊，好像說「他們」（指

上述由第二節開始提到的一切有名無名的有信之人）並不能夠「完全」，除非與「我們同得」

這些「更美的事」云云。 

 

從某角度看，舊約未有基督降生的事實，比起新約來說，似乎是「未得完全」，但小心不要

變成膚淺的「舊約次等論」。第一、當作者不斷強調新約的更美的同時，沒有一隻字是要否

定或貶低舊約的，舊約中的人們的信中，「基督的原素」故然相對含糊，但作者卻沒有任何

低貶它們，反強調它們是與新約的信心是一脈相承的。第二、即使到了新約，基督來了，但

作者也沒有說「現在」就一切都「完全」了，不必再「等」了。綜合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的論

調，新舊兩約的信徒，都未算終極地完全，都在引頸等待那更美的復活、更美的家鄉，更美

的名份，程度有所不同，但朝向同一最終目標的盼望、等待、忍耐，卻是完全一致的。 

 

記得，舊約信徒的情況故然未完全，即「未得著」，但我們現在新約信徒其實也未完全，即

也是「未得著」。我們與他們，其實都要等到「那日」，即主耶穌基督榮耀再來的那日，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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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一同得著，一同完全。要他們與我們「同得」的，不是指向「現在」，而是指向一切聖徒

共同盼望的那同一個的「將來」。到那日，他們以及我們，都合而為一，同得完全。 

 

今天，主流教會裡最大的「內部異端」就是「新約完全論」，謬稱主耶穌來過「一次」就甚

麼都「完全」了，所差的只是一點技術或者努力的問題而已。但是，希伯來來書以至全本聖

經卻都不約而同，指向一個至今未仍未得到的「完全」（又稱「安息」），這個「完全」必

須等到主耶穌「第二次」來，才會終極地完成。 

 

換個說法，舊約信徒當下未得完全，我們新約信徒也是，我們都必須通過信心仰望、等候那

個將來的完全。問題是，上帝為甚麼要我們「一等再等」呢？──舊約信徒已經守候了很久

很久，為甚麼新約信徒仍是要等呢？ 

 

這其實是回應著當時信徒的一個普遍問題：主耶穌為甚麼不「馬上」回來？ 

 

他們自問是新約信徒了，自先祖開始，已經等了很久了，現在終於等到基督來了，帶來了新

約救恩，但為甚麼還是要等呢？──言下之意，為甚麼信了主，還是要受著現實中的苦難和

逼迫，而不是馬上就「好起來」的呢？ 

 

我必須強調，「新約完全論」這種「內部異端」真是害人不淺！它令許多信徒膚淺地以為信

了主就會馬上「好起來」，不知道他們與舊約的信徒一樣，只是程度或方式有所不同，卻是

同樣要「等」── 

 

舊約信徒第基督第一次來，新約信徒要等基督第二次來！ 
 

好了，問題還是：為甚麼要「一等再等」呢？ 

 

這，只要我們倒過來想，就真相大白了──現在已不是舊約信徒的問題，而是我們新約信徒

的問題，舊約信徒仰望基督第一次降臨，已經盡了他們「等候＝信」的本分，已經得了「有

信心的明證」，通俗地講，就是已經「合格」了，可以安心等候那更美的應許的到來。但是

我們新約信徒卻未可以，因為我們未有主體地參與過「等候＝信」的鍛鍊和考驗，更未曾顯

出對上帝「有信心」的「憑據」來。 

 

原來，慈悲的天父上帝希望給更多信祂的人有更美的恩典，於是，就「一等再

等」（是祂等）、一拖再拖，要等到有更多的人進入這個「等候＝信」的信心

名單之中，最終拯救更多的人進入天家。 

 

上帝要賜給我們無論多美的事物，本來都毫無難度，祂「馬上」賜給我們就是

了。但是，真正的難度不在於祂「給不給」，而在於我們「能不能得」。天父

的眷愛、天家的幸福、天父兒子的名分等等，仁慈的阿爸父幾時吝嗇過不給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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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呢？大家都忘了嗎？在伊甸園裡頭，我們的始祖亞當夏娃，甚麼也不用做就

已經一一得著啦！可惜的是，他們很快就「失」去了。 

 

要我們表面上「得」著哪有難度呢？問題是，要我們「力保不失」才是極度的

艱難。結果，上帝就想出一條既是近乎常識又是奧秘絕倫的「絕世好橋」──

要我們「苦苦地等」。因為唯有經過「苦苦地等」而「得」著的，我們才會珍

惜、才會守護、才會永永遠遠不離不棄。 

 

是的，天父要我們一代一代的信徒如此「苦苦地等」，是要給

我們「更美」的東西，但那個「更美」是主觀意義而非客觀意

義的──不是它們本身更美，而是經過「苦苦地等」後，它們

在我們眼中，就必顯得「更美」了！ 

 

等──是「被動」之中最徹底的形式，卻也最能夠體現出你對

上帝的信，所以，「等」就是「信」的最高形式。 

 

曲折嗎？這個就是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告訴我們的，基督信仰裡

面「等候＝信心」的「信心方程式」！大家就是不睡覺也應好

好搞通它，白費我的心機事小，枉讀聖經就事大啊！！！ 


